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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加大知产犯罪打击力度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 《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其中

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据不同行

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不同的损失计算方式,以统一法律适用

标准； 二是进一步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罪 “相同商标”、 侵犯著

作权罪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侵犯商业秘密罪 “不正当手段”

等的具体认定,以统一司法实践认识； 三是明确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刑罚适用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等问题,规定从重处罚、

不适用缓刑以及从轻处罚的情形,进一步规范量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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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正义网”报道，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
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三)?,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

起施行。为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解
释?,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

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
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知识产

权刑事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
中最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方

式。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刑事司法保护 。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
意见? 进一步明确 “加强刑事司

法保护,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
释的修订完善。 加大刑事打击力

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

修改罪状表述,推动解决涉案侵
权物品处置等问题”。 司法实践

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知识产
权犯罪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特别是侵犯商

业秘密案件,争议问题较多,亟
须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

规范。

在起草 《解释? 过程中,我

们坚持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
格依法解释。 《解释? 严格遵循

刑法的明文规定和立法本意,从
惩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需

要出发,综合考虑司法实践经

验,依法明确相关罪状涵义,厘
清罪与非罪的边界。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有效解
决司法实务问题。 《解释? 从司

法实践需要出发,增加相关情节

在定罪标准中的适用,构建合理

的定罪量刑模式;规范假冒注册
商标罪、 侵犯著作权罪、 侵犯商

业秘密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 疑
点问题,进一步统一司法标准。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突出惩

治重点。 《解释? 明确规定了从
重处罚和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情

形,重点打击以侵犯知识产权为
业和因侵犯知识产权受过处罚后

再次犯罪的情形,明确了罚金刑

适用标准,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
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规定了从

轻处罚的情形,有利于化解社会
矛盾。

四是坚持凝聚法治共识,充

分吸取各方建议。 我们认真梳理
研判了来自多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并予以了充分考虑和吸收,

坚持在 《解释? 中凝聚社会各界

的法治智慧。

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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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我国 《刑法》 规定了

假冒注册商标罪： “未经注册商标

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但对于什么是 “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 法律并未加以明确。

此次 《解释》 则细化了假冒注

册商标的认定标准， 规定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

(一) 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 字

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 ,与注册

商标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二) 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 字

母、 数字等之间的间距 ,与注册商标

之间基本无差别的；

(三) 改变注册商标颜色,不影响

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四) 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

通用名称 、 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

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五) 与立体注册商标的三维标

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的；

(六) 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

别、 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细化假冒注册商标认定标准

《解释》细化了假冒注册商标的认定标准，列举了六种情形“可以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特定情形不能适用缓刑

李晓茂： 为了加大侵犯知识

产权案件的惩处力度， 此次 《解

释》 明确规定， 对特定情形不能

适用缓刑。

《解释》 第八条明确 ：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重处

罚， 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 主要以侵犯知识产权为

业的；

(二) 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

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

罪的；

(三) 在重大自然灾害、 事故

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假冒抢

险救灾、 防疫物资等商品的注册

商标的；

(四)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但是， 《解释》也体现了 “宽严

相济 ” 的原则 ， 在第九条规定 ，

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可以

酌情从轻处罚：

(一) 认罪认罚的；

(二) 取得权利人谅解的；

(三) 具有悔罪表现的；

(四) 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

人的商业秘密后尚未披露 、 使用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

同时 ， 《解释 》 明确了罚金

刑适用标准， 充分发挥刑罚惩治

和预防犯罪的功能。

《解释 》 规定 ： 对于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的,应当综合考虑犯罪

违法所得数额 、 非法经营数额 、

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 、 侵权

假冒物品数量及社会危害性等情

节， 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

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 。 违

法所得数额无法查清的 ， 罚金数

额一般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百分

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确定 。 违法

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均无法

查清 ，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 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 ， 一

般在三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确

定罚金数额； 判处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 一般在十五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确定罚金数额。

为了加大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惩处力度，此次《解释》明确规定，对特定情形不能适用缓刑。 同时规定了

从轻处罚的情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潘轶： 商业秘密和专利不同，

它是由权利人自己采取保密措施保

护的权利， 不具有排他独占权， 其

本身的界限也相对模糊。

此次 《解释》 加大了对商业秘

密权利人的司法保护力度， 降低了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入罪门槛。

《解释》 规定： 实施刑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 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给商业

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一)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

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

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 直接导致商业秘密的权

利人因重大经营困难而破产、 倒闭

的；

(三) 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

其他重大损失的。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

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

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 “造成特

别严重后果”。

不仅如此， 《解释》 从罪刑相适

应的角度， 根据危害行为的不同对危

害结果标准进行了细分， 并规定了不

同的 “重大损失” 认定标准。

比如以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

业秘密的社会危害性大， 不再要求以

实际损失为标准， 而是可以按照商业

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进行确定；

违约型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相对

危害性小， 损失数额应当按照使用商

业秘密造成权利人销售利润的损失计

算。

降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门槛

《解释》加大了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司法保护力度，降低了侵犯商业

秘密犯罪的入罪门槛。


